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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會名稱為新北市中化愛心關懷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 二 條 本會為依據人民團體法設立之社會團體，非以營利為目的。
第 三 條 本會以提供急難救助、樹林區國、高中清寒獎助發放及關懷慈善弱

勢團體為宗旨。
第 四 條 本會以新北市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 五 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

構。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 六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 協助清寒弱勢族群，提供愛心關懷服務事宜。
二 發放獎學金鼓勵樹林在地清寒資優勤奮向學之學生。
三 鼓勵家庭婦女、青壯人士參與公益活動，樂活人生。
四 辦理學習課程、講座及活動，提供會員學習成長的機會。

第 七 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二種：
一 個人會員：凡設籍新北市贊同本會宗旨，年滿20歲，有行為能力，
填具入會申請書，並繳納會費後，為個人會員。

二 贊助會員：贊同本會宗旨，填具入會申請書，並繳納會費後，為贊
助會員。

第 八 條 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本會會員：
一 因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但受
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二 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
三 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四 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第 九 條 會員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一會員有一權。但
贊助會員無上述之權利。

第 十 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如有欠繳會費者，
皆可處分。

第十一條 會員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
議，予以警告或停權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
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二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 死亡。
二 喪失會員資格者。
三 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十三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述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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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會員經出會或退會，已繳納之各項費用不予退還。
第十五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理事會為執行機構，並於會員大會

閉會期間代行其職權；監事會為監察機構。
會員人數超過300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
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名額、任期（與理監事任期同）
及其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六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 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 選舉及罷免理事、監事。
三 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四 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五 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六 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 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 議決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八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訂之。
第十七條 本會置理事9人、監事3人，由會員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3人，候補
監事1人，遇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以補足原任期者餘
留之任期為限。經遞補後，如理事、監事人數未達章程所定名額三分
之二時，應補選足額。

第十八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 議決會員大會之召開事項。
二 審定會員之資格。
三 選舉及罷免理事長。
四 議決理事、理事長之辭職。
五 聘免工作人員。
六 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七 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九條 理事會置理事長1人，由理事互選之。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
主席。理事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理事1人代理之，未指定
或不能指定時，由理事互推1人代理之。
理事長出缺時，應於1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 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 審核年度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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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選舉及罷免常務監事。
四 議決監事及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 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二十一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1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
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1人代理之，
未指定或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1人代理之。
常務監事出缺時，應於1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二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4年，連選得連任。理事長連任以一
次為限。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第二十三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 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 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 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 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二十四條 本會置總幹事1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
干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任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解聘時亦同。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監事擔任。
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五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由
理事會擬訂，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二十六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榮譽理事長1人，名譽理事、顧問各若干人，
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二十七條 會員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2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
急事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15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1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五分
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第二十八條 會員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理，每1
會員以代理1人為限。

第二十九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之同意行
之。但以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 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 會員之除名。
三 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 財產之處分。
五 本會之解散。
六 其他與會員權利議舞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三十條 理事會每六個月召開1次，監事會每六個月召開1次，必要時得召開
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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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會議召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7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
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三十一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
委託出席；理事、監事連續2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
職。

第三十二條 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無正當理由不召開理事會或監事會超過2個
會次者，應報請主管機關解除理事長或監事會召集人職務，另行改選。

第三十三條 本會應於召開會員大會15日前或召開理事會、監事會7日前將會議種
類、時間、地點連同議程通知應出席人員並函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備查。
會議記錄應於閉會後30日內函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三十四條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 入會費：新台幣500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 常年會費：新台幣1,000元。
三 事業費。
四 會員捐款。
五 委託收益。
六 基金及其孳息。
七 其他收入。

第三十五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第三十六條 本會每年編造預（決）算報告，於每年終了之前（後）2個月內，經

理事會審查，提會員大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備，會員大會因故未
能及時召開時，應先報主管機關，事後提報大會追認，但決算報告應
先送監事會審核，並審核結果一併提報會員大會。

第三十七條 本會於解散後，賸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
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三十八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法。
第三十九條 本章程經籌備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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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起人代表蕭寶珠說明籌組「新北市中化愛心關懷協會」
於107年9月10日申請籌組， 107年10月5日收到新北府
社團字第1071763695號函准予籌組，依據指示召開發起
人會議並籌組委員會。

二 107年10月23日召開第㇐次發起人會議並籌組委員會
三 107年10月23日召開第㇐次籌備會
四 107年10月25日公開登報在(台灣新生報)招募會員
五 107年11月17日召開第二次籌備會
六 107年11月22日召開第㇐次臨時籌備會討論成立大會工作

分配

自107年9月10日至107年11月20日止

會計： 總幹事： 籌備會主任委員：

收入 支出

科目名稱 金額 科目名稱 金額

籌備會主委預支
(蕭寶珠主委) 54,632 

印刷費(開會通知，議程出席證
件，信封，選票等印製) 912 

文具用品(印台) 430 

大會手冊(印刷費120本*30元) 3,600 

贈送會員保溫杯180支 47,000 

橡皮章 410 

登報費(新生) 1,140 

紅布條(大會成立) 1,140 

合計 54,632 合計 54,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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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7年12月9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

區分 工作項目 預定完成時間 執行單位或人員

業

務

一、會員大會：
（一）定期會議：

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107年12月9日

本會理事會
總幹事及全體會員

二、理事會議：
（一）定期會議：

1.第一屆第一次會議
2.第一屆第二次會議

（二）臨時會議：

107年12月9日
108年6月 30日
依章程或實際需要召集之

本會理事會、會務人員
及常務監事

三、監事會議：
（一）定期會議：

1.第一屆第一次會議
2.第一屆第二次會議

（二）臨時會議：

107年12月9日
108年6月30日
依章程或實際需要召集之

本會監事
理事長及總幹事

四、理監事聯席會議：
（一）第一屆第一次會議 108年12月9日

本會理事
監事及會務人員

五、會籍管理：
（一）入、出會員登記列管
（二）設計會員管理資料卡
（三）理、監事異動之呈報

於理監事會議之次日
起一週內辦理
隨時辦理

本會總幹事

六、財務處理：
（一）編造108年度決算
（二）編造109年度預算
（三）經費收支帳簿管理

108年11月
108年11月
隨時辦理

本會理監事及
本會總幹事、會計

會

務

一 會員服務：
1.舉辦各項公益活動
2.有關研習及講座
3.會員教育研習
二、社會服務：

1.關懷弱勢族群
2.義(健)診

108年1月~108年12月
隨時辦理

全體理監事
與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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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預算數

上年度
決算
與預算比較數

說 明

款 項 目 名稱 預算數 增加 減少

1 本會經費收入 320,000

1 入會費 10,000 500元

2 常年會費 20,000 1000元

3 會員捐款 100,000
4 會員服務收入 20,000
5 補助收入 150,000
6 其他收入 20,000

2 本會經費支出 152,000

1
人事費：

10,000
兼職人員車馬費

2 辦公費(書報、雜誌費) 11,000

1 文具費 2,000
2 印刷費 3,000
3 水電費 6,000

3 業務費 90,000

1 理監事會議費 5,000

2 會員大會會議費 30,000
3 聯誼活動費 20,000
4 業務推廣費 20,000
5 會員教育訓練費 10,000
6 會刊編印費 5,000 會員手冊

4 購置費 16,000 辦公器材

5 雜項支出 5,000
3 1 基金 20,000

會計： 總幹事： 籌備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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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 名 地 址 電 話
1 蕭寶珠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83巷5號 02-86858726
2 莊宗儒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83巷5號 02-86858726
3 莊景佳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83巷5號 02-86858726
2 周志貞 新北市樹林區學勤路544號6樓 02-89703155
5 莊景勳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196巷21-1號 02-86868726
6 張瀞云 新北市中和區中和路196巷21-1號 02-86858726
7 顏汎彬 新北市樹林區學勤路544號17樓 02-86859630
8 戴雅秀 新北市樹林區學勤路544號17樓 02-89703359
9 顏立承 新北市樹林區佳園路三段376號2樓 02-86859630

10 蔡瑄芸 新北市樹林區佳園路三段376號2樓 02-89705104
11 顏楊淑楨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83巷8號 02-87903359
12 張曰 新北市樹林區水源路32巷25號 02-86859996
13 江惠旻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83巷6號 02-86863031
14 魏美雲 新北市板橋區滿平二街2巷1弄32號1樓 02-26820593
15 沈淑燕 新北市鶯歌區國中街11-1號4樓 0939015283
16 梁惠齡 新北市板橋區雨農路16號 0936616803
17 廖陳小鈴 新北市樹林區俊英街116巷29弄5號 0921433185
18 廖富田 新北市樹林區俊英街116巷29弄5號 0921433185
19 鄭美娜 新北市樹林區國凱街75號7樓 0919202867
20 潘惠瓊 新北市樹林區國凱街18號4樓 0937950226
21 黃銘宗 新北市鶯歌區國中街11-1號4樓 0935099773
22 許玉樺 新北市蘆洲區⾧樂路40號7樓 0926578887
23 陳順福 新北市蘆洲區⾧樂路40號7樓 0926578887
24 劉淑娟 台北市北投區登山路37號 0921433685
25 簡琼珠 新北市樹林區國凱街17號1樓 0958668957
26 李玉梅 新北市樹林區千歲路61巷40弄19號4樓 0912034284
27 吳玉純 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307巷2弄14號4樓 0921378211
28 陳秀桃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413-10號6樓之4 0918077472
29 陳奎佑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413-10號6樓之4 0958833541
30 王美雲 新北市樹林區光興路270號 0928581686
31 張龔玉霞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322巷12號4樓 0933721410
32 周宸甄 新北市樹林區國凱街122巷1號1樓 0937018325
33 莊淑雅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379巷25號5樓 0922662625
34 林月珍 新北市樹林區名園街78巷8號4樓 0918936693
35 黃陳麗玉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73號 0909049049
36 施美雪 新北市樹林區國凱街152號8樓 0912830890
37 劉麗菊 新北市樹林區國凱街136巷14號 0928246839
38 李美青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116號4樓 0921101508
39 胡淑芳 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45號11樓 0937019432
40 羅旭村 新北市樹林區東陽街171巷2弄6號 0975519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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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 名 地 址 電 話
41 吳昭華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85巷23弄34號 0921052009
42 呂金原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01巷14弄16號2樓 0936126655
43 王殿萍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101巷14弄16號2樓 0936126655
44 王文城 台北市北投區公館路257巷7號3樓 0933763568
45 楊日暖 台北市北投區公館路257巷7號3樓 0933763568
46 顏瑞城 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363巷9號 0915779295
47 柯凱仁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二街72號1樓 0937089763
48 李陳淑真 新北市蘆洲區民權路38巷10號12樓 0952929808
49 李啟元 新北市蘆洲區民權路38巷10號12樓 0952929808
50 賴世南 新北市板橋區四維路213號10樓 0910166661
51 洪良乾 新北市蘆洲區⾧安街361巷14號 0939015283
52 陳雪雲 新北市蘆洲區⾧安街361巷14號 0939015283
53 蕭麗蓉 新北市鶯歌區國中路11-1號4樓 0921023314
54 黃家賢 新北市鶯歌區國中路11-1號4樓 0918909026
55 李淑娟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421弄10號10樓 928281565
56 王秋淑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段306巷20弄10號 0937954059
57 何春子 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207巷12弄6號 0937954059
58 黃家暉 新北市鶯歌區國中路11-1號4樓 0939015283
59 黃家慧 新北市鶯歌區國中路11-1號4樓 0939015283
60 趙艷秀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二街46號11樓 0937424212
61 陳麗花 新北市樹林區樹中街41號 02-86851761
62 姜葉淑琴 新北市樹林區潭興街13號2樓 0921153426
63 黃玉文 新北市樹林區育英街 0912819692
64 呂林賽花 新北市樹林區樹德街8號 0910307972
65 周素蘭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225巷1號4樓 02-26830291
66 邱奕益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225巷1號4樓 02-26830291
67 吳宗智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69巷9號 02-22756679
68 吳素清 新北市樹林區佳園路三段91號 02-26807259
69 石金源 台北市東園街73巷26號4樓 02-23320821
70 簡慧蓉 新北市樹林區日新街68號4樓 0922567766
71 鄧月娥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三段160巷48號8樓(02-26844368) 0920771781
72 沙丁彩霞 新北市樹林區名園街78巷16弄26號4樓 0972314601
73 紀鴻翔 新北市樹林區國凱街138巷6號 0932092434
74 酈美華 台北市信義區林口街24巷16號2樓 0932092434
75 陳瑞美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253巷16弄27號3樓 0921156293
76 陳庭妤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三段160巷2號3樓 0937954060
77 吳水場 新北市板橋區滿平二街2巷1弄32號 02-26820593
78 吳晉宇 新北市板橋區滿平二街2巷1弄32號 02-26820593
79 游詩嘉 新北市板橋區滿平二街2巷1弄32號 02-26820593
80 吳珮君 新北市板橋區滿平二街2巷1弄32號 02-26820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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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 名 地 址 電 話
81 趙麗雪 新北市樹林區樹人街50號1樓02-26814375 0932048624
82 譚文玲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253巷2弄15號9樓 0933736246
83 劉淑昭 新北市樹林區佳園路三段540號5樓 0928858798
84 徐淑黛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30-3號 0921970926
85 陳謝蕋 新北市樹林區啟智街44巷3號3樓 02-26826178
86 華春坤 新北市三重區三民街86號4樓(02-26826178) 0988929128
87 黃源勝 新北市樹林區文化街25巷5弄10號5樓 02-26830878
88 高素真 新北市樹林區文化街25巷5弄10號5樓 02-26830878
89 黃士育 新北市樹林區文化街25巷5弄10號5樓 02-26751438
90 張雅聲 新北市樹林區文化街25巷 02-26751438
91 黃秋瑜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82巷2號2樓 02-26820820
92 黃鈺芬 新北市土城區學成路166巷3號4樓 0920060268
93 魏錦雲 新北市樹林區日新街177號 02-26821734
94 顏素貞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段98號7樓 02-26846098
95 呂秀華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611之12號1樓 0936211405
96 戴葉秋玉 新北市樹林區三俊街65巷18弄6號 02-26881509
97 戴雅玲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311號6樓 0987157748
98 魏雪宮 新北市樹林區柑園街㇐段167巷15號 0987713111
99 陳美惠 新北市三峽區中正路㇐段166號4樓0226735508 0918341160

100 陳樹藍 新北市樹林區柑園街㇐段167巷15號 0938288586
101 許火樹 新北市深坑區深坑街27號3樓 0975002889
102 羅文君 新北市樹林區東陽街171巷2弄6號 0975519989
103 高碧雲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295巷17號1樓 0911813871
104 周宗毅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295巷17號1樓 02-26832805
105 周明毅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295巷17號1樓 02-26832805
106 周森鈞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295巷17號1樓 02-26832805
107 孫秀枝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69巷9號 02-22756679
108 吳素貞 新北市樹林區國凱街128號 02-86865960
109 柯美麗 新北市樹林區三興里20鄰大慶街122號3樓 02-26884950
110 賴炳佑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260巷2弄7-2號 0937514078
111 林娟 新北市板橋區金門街260巷2弄7-2號 0915051212
112 邱映慈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225巷1號4樓 02-26830291
113 邱研婷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225巷1號4樓 02-26830291
114 游莊閃 新北市樹林區啟智街189巷1號 02-26826289
115 游鎮遠 新北市樹林區啟智街189巷1號 02-26826289
116 王秀碧 新北市鶯歌區國光街96號3樓 02-26797630
117 曾月瑩 新北市樹林區日新街36號 4樓 0936178858
118 林嬌娃 新北市樹林區樹德街26號02-26825500 0910307972
119 楊秀玉 新北市板橋區滿平街136巷8弄11號1樓 02-26823915
120 李阿珠 台北市東園街73巷26號4樓 092739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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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員出席會員大會時，應在簽到簿上簽到，領取出席證，配掛進入會場，出席
證明書會員姓名並按簽到先後次序編號。

二、選舉前由會議主席指定專人說明選舉名稱、職稱、應出席名額、選舉方式、無
效票之鑑定、選舉截止時間及選務工作人員之職責，並指定發票員，監票員、
唱票員、計票員、代書人等，辦理監票、發票、唱票、記票。

三、會員應憑出席證親自領取選票。
四、本次大會將選舉本會第一屆理事9人，候補理事3人，監事3人，候補監事1

人，由會員以無記名連記法選舉之。
五、理事選出之後組成理事會，理事會就理事中以無記名單記法由出席理事互選出

理事長1人。
六、監事選出之後組成監事會，監事會就監事中以無記名單記法由出席之監事互選

出常務監事1人。
七、本次理、監事選票格式，係採用候選人參考名單方式，即將候選人參考名單印

入選票，並預留數位名額之空白格位，以供圈寫。
八、本次理、監事選舉係採無記名連記法，即理事最多可圈選9人，最少1人，圈、

填選方式在圈選欄中打「○」之記號、或在填寫候選人欄上填上候選人姓名。
監事最多可圈選3人，最少1人，圈填選方式與理事選舉同。

九、委託其他會員代理出席會員大會時除遵照本會章程之規定辦理外，其餘則依左
列規定辦理：

1. 委託出席須寫委託書，委託書之格式由本會統一制定，連同開會通知ㄧ併
寄交會員。

2. 如受委託人亦無法出席大會時應將委託書退還委託人，請委託人另行委託
他人不得自行將委託書轉請他人代理。

3. 委託書如有塗改應由委託人或受委託人於塗改處蓋章。
4. 受委託人如接受2人或2人以上之委託則全部委託無效。
5. 理、監事候選人如委託他人代為出席會員大會則同時喪失候選人資格。但
如以寫明無法出席原因面通知連同委託書送交並經出席會員半數以上同意者
仍可保留其候選人資格。

十、本須知悉依本會章程及人民團體選罷法之規定辦理，其他未規定之處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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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地址：新北市樹林區仁愛街3號
聯絡電話：0952-454710 蕭寶珠

心情筆記


